












武隆林发〔2025〕63号


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局
关于下达乌江武隆段2025年度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疏林地及未成林地营造林项目建设任务的通知


江口镇人民政府：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推进2025年度“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工作的通知》、《2025年度乌江武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工作方案》，为推进落实武隆区2025年度“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工作，区林业局组织技术单位对疏林地及未成林地营造林项目进行了规划设计。现将建设任务下达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规模及范围
      武隆区2025年度乌江武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疏林地及未成林地营造林项目位于江口镇，建设任务为1000亩。
二、建设时限
本项目建设期限为2年，即2025年—2026年。
你镇为业主，收到计划文件后立即组织实施，请于2025年12月前完成施工建设；抚育管护至2026年10月30日。请各单位于2026年3月31日前将本项目完成情况以正式文件报送至区林业局，逾期或未报送结果将视为未完工，不予验收、不拨付资金。
三、检查验收
（一）验收方式。
本项目验收由区林业局组织，采取两次验收两次付款的方式进行，验收分施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
第一次施工验收启动时间为2026年4月1日。
第二次竣工验收启动时间为2026年11月1日。
（2） 验收内容。
   1. 施工验收：施工范围，清林砍带、剩余物清理、栽植苗木。
2. 竣工验收：抚育管护、栽植苗木成活率。
　　四、资金兑现
本项目资金总量为80万元，补助标准为800元/亩，分阶段拨付情况如下：
（一）施工验收：施工验收合格后将兑现至计划资金的80%；验收不合格暂不予兑现资金，并按要求进行整改，完工后报区林业局组织整改验收。直至验收合格才予兑现资金。
（二）竣工验收：区级竣工核查验收结果将作为本项目建设质量的最终判定，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以实际竣工合格面积为准）。验收合格将兑现剩余计划资金；不合格部分将不再兑现资金，同时收回已拨付资金，全额退回至区林业局。
　　五、其它要求
（一）严格工程安全监管。请按照《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局关于规范林业工程施工行为的通知》（武隆林发〔2023〕105号）要求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管：一是严格禁止在林区内违规用火（如焚烧采伐剩余物、取暖、做饭等）或携带火源进入林区（如吸烟等）；二是施工作业过程中务必与电力设施、油气管线、电缆等设施设备保持安全距离（参照相关技术标准），严禁在非安全距离内实施采伐作业；三是严格做好施工现场的操作安全监管，如安全绳的规范使用、正确穿戴头盔手套、正确使用油锯刀具等设备等。
你单位作为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单位，务必同施工单位签订好安全责任书，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确保无森林火灾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将扣减单位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中国土绿化对应分值；对涉及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员，将依法移交纪检部门调查处理。
（二）严格按设计施工。你镇应落实好专人负责项目的协调与推进工作。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避免项目重叠，督促施工队严格按照作业设计进行施工及维护，严禁变更小班实施区域及内容，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的，需报区林业局批准同意后实施（详见附件2）。未按设计施工，验收将判定为不合格，不划拨项目建设资金。
（三）严格种苗管理。本项目优先使用良种壮苗，宜就近调运苗木，严禁使用假劣林木种苗、从疫区调运苗木。各单位要做好项目用苗的质量监管，并报区林木种苗管理站、区森林防治检疫中心随机进行抽查，严禁不合格苗木上山造林。
（四）加强成效管护。项目施工结束后、竣工结束前，需落实好管护责任，做好项目日常管护、死亡苗木补植，确保建设成效。
（五）强化档案管理。在建设过程中，需做好合同、施工档案、种苗抽检、发票、资金支付等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确保项目建设档案资料齐全。
（六）严格资金管理。本项目补助资金需专款专用，禁止截留及用作其它用途。
（七）严格执行以工代赈。本项目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含易地搬迁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参与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应对群众务工信息、劳务报酬发放情况监督统计，做好劳务报酬发放清单或银行打款凭证等资料收集汇总。
本文件印发后，请你单位于每月25日前将建设进度情况报送至区林业局生态修复科，进度报送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5日。
特此通知

附件：1. 业主自查验收报告编写提纲
2.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工程项目变更申请表
3. 2025年度林业工程建设进度表
                              
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局
                   2025年9月16日
 （联系人：黄龙；联系电话：02377713203）





附件1
业主自查验收报告编写提纲

标题：  XX区县XX乡镇XX年度XX项目
自查验收报告
主要内容：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1.年度计划任务情况
2.项目实施情况
二、自查验收情况
（一）自查人员组织
（二）自查验收时间
（三）自查验收方式
三、自查验收结果
（一）自查验收结果：各类项目施工完成面积、任务完成率、合格面积、面积合格率；补植、抚育管护情况；工程管理情况（包括档案、数据库、内业资料、音像图片、资金使用等情况）。
报告中至少包括以下表格：





   自查面积统计表
	序
号
	建设项目
	计划面积(亩)
	检查验收结果

	
	
	
	完成面积(亩)
	任务完成率(%)
	合格面积(亩)
	任务完成合格率(%)
	未完成面积(亩)
	不合格面积(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合计
	
	
	
	
	
	
	
	


说明：②据具体情况填写，比如低效林改造、森林抚育；③=④+⑧；④=⑥+⑨；⑤=④/③×100％；⑦=⑥/③×100％；。
（二）自查验收结果分析
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取得成效的原因、不合格的原因等，并用典型事例分析评价营造林项目的质量及实施效果。

备注：提交报告中需包含自查小班一览表（位于报告文本后）




附件2
	变更类别
	A.施工范围
	工程类别
	A.造林绿化类

	
	B.材料种类
	
	B.营林类

	
	C.材料规格
	
	C.基础设施类

	
	D.工程数量
	
	D.采伐类

	
	E.其它
	
	E.其它类



	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工程项目变更申请表

	工程类别
	
	变更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变更    原因
	

	变更    内容
	

	申请    单位
	

	设计    单位    意见
	

	部门    意见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    领导      意见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5年度林业工程建设进度表
	填报单位（盖章）：
	
	
	  
	
	

	乡镇
	项目
	任务面积
	施工组织
	开工时间
	推进情况
	存在问题及原因
	备注

	
	
	
	确定方式
	施工单位
	
	
	
	

	xxx
	
	
	
	
	2025.x.x
	
	
	


分管领导：                            填报人：                   填报时间：

注：此表为进度统计表，由实施业主填报，分管领导签字后加盖公章，扫描后发至区林业局生态修复科联系人邮箱.
—　- 1 -　—


















   抄送：区财政局。
重庆市武隆区林业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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